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申报 2024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和复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先导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 关企业 :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 202全 年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复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政法函

(2024)328号 )、  《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

意见》 (工信部政法 (2021)70号 )和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 (工信部政法 (2023)138号 )文件要求,为 切

实做好我市 2024年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推荐和复核

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遴选基本要求

(一 )基本条件

申报企业须符合 《管理办法》中单项冠军企业认定标准,如

实、自主填写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 (附件 1),提供必要

佐证材料,对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 )重点产品领域及推荐原则

依据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重点领域 (202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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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于重点领域企业,予 以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单

项冠军首选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中央企业每家推荐数量不超过

3家 ,可通过集团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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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务院国资委认定的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 ,

优先推荐。

(三 )重点指标

1.专业发展。长期专注并深耕于制造业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

一产品领域。截至上年末,从事相关领域时间达到 10年及以上 ,

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 5年及以上。

2,企业发展稳中向好,近 3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须达到 4亿

元及以上。

3.申 请产品 (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 3位 。

(四 )注意事项

企业填写的内容主要为生产经营数据等,清 晰明了、操作简

便,无需第三方机构辅助。相关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没有特殊

通道或捷径,请企业谨防不良机构散播虚假信息,非 法牟利。

二、复核评价工作

(一 )复核要求

2021年 认定的第六批及通过复核的第三批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须参加复核评价工作,如实、自主填写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 (附 件1)。 对未提交复核材料的企

业将依据 《管理办法》撤销认定。

(二 )复核企业名单



大连瑞谷科技有限公司、恒力石化 (大连)有 限公司、大连

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冰山冷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相关要求

(一 )工作要求

各区市县,先导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应

依据 《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和标准,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须复

核企业填写申请书。对申请企业材料进行初步论证,择优推荐 ;

对复核企业组织初核,并提出复核意见,初 审应对申报企业的市

场占有率,独立法人地位,有无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违法记

录等相关指标予以重点把关,对 申报企业在资质认定、荣誉证书

等申报材料真实性方面进行复核,确保推荐质量和申报材料真实

性。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企业收取费用。

(二 )报送方式

企业申请和复核采取线上填报和线下报送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 制 造 业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在 线 报 送 系 统

(https://exce11ent-ent,cn)填 报并上传相关材料;经组织单

位统一报送 (具体填报和审核方式,请参见报送系统主页说明)。

线下、线上填报材料应保持一致。

(三)截止时间

请各单位在2024年 10月 10日 前,将推荐企业的制造业单项冠

军申请书 (附 件1,申 请企业加盖公章与骑缝章 )、 申请汇总表

(附 件3),纸 质版 (2份 )与 扫描电子版 (光 盘1份 ),连同推



荐文 ( 附件4)报市工信局508室 。此通知及附件可至我局网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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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载。

附件:1.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 (2024年版 )

2.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重点领域 (2024年 )

3.制造业单项冠军推荐汇总表 (202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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